荷兰商务签证

1、持有有效护照，护照有效期应至少比签证有效期长3个月以上；

2、提供由荷市政府出具或经其公证过的荷兰邀请方邀请函；

3、出具旅行支票、银行账单或工资单等书面材料，以证明自己有足以支付全部旅行费用和食宿费用的能力。如没有足够资金，亦可由在荷担保人出具担保书，保证支付申请者在荷期间的一切费用。该担保人需持有至少1年以上的工作合用，月净收入在1100欧元以上；

4、办理在整个申根区域内有效、涵盖全部旅程的旅行医疗保险；

5 国外邀请人应提交以下材料：（停留时间不超过90天）

（1） 如担保人持有荷兰护照,需提供护照的复印件。如担保人为非荷兰国籍,需提供其护照复印件以及在荷兰的居留证复印件;荷兰担保人的邀请函原件;

（2）如果荷兰担保人支付所有费用:

如担保人在荷兰居住,需提供经荷兰当地市政厅认证的担保书原件,(在当地市政厅办理), 担保书的有效期为三个月,以及该担保人的经济状况证明,如工资单,三个月的银行证明等等;如担保人在中国居住, 需提供经签名的担保书原件, 该担保书可以在网站上下载；

6  申请人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1）护照原件（须有9个月以上的有效期，末页须签名）及护照身份页的复印件；

（2）两寸白底免冠彩照；以及名片；

（3）身份证复印件，全家户口本复印件；

（4）中方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,并翻译成英文或荷兰文;

（5）英文中方派遣函（须有公司地址、电话、传真、商务访问目的、批准准假证明、停留时间、按期返回中国的保证、申请人姓名、性别、护照号码、出生年月、职务、月薪、工作年限、身份证号码、注名明由谁支付费用），须加盖公章并由负责人签名，使用公司抬头纸打印；
